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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理地确定房地税税基是从价征收房产税的重要环节,如何在短时间内高效率地确定庞大数量的房地产价值迫在眉

睫。本文提出结合基准地价思想的评估方法以作为住宅类房产税的税基批量评估方法,此方法是把课税范围中的所有住房类

房地产按照外部性区域而进行划分归类,接着对所有类别的房地产进行基准房价的确定,而最终按照内部性个体指标规定,以

获得调整基准房价的最终价值评估。 

[关键词] 税基评估；基准地价法；综合分类 

 

引言 

财税体制改革历来都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中之重,从

调节房地产市场以及稳定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角度而言,我

国的开征房产税是大势所趋。房产税收主要是针对于房地产

的保有环节,处于保有环节的房地产并不具备现时存在的交

易价格,这就造成了其账面价值不能如实反映出现时的市场

价值,通过资产评估确定房产税基是从价征收房地产税的重

要前提。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宗地价格评估中较为常用的方

法,基于基准地价法的住宅类房产税税基评估方法也能够开

发成为以课税为目的的住房类房地产批量评估方法。 

1 基于基准地价法的税基评估方法概述 

遵循基准地价法的基本逻辑,基于基准地价思想的住

宅类房地产税基评估方法应先以外部区域条件为依据对住

宅分类定级；其次在每一类别中将代表性的住宅选取出来,

进而将其定义为基准物业,而评估要保证在评估基准日之

时,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所公允的价值最终才能确定基准

房价；就以评估替代原理而言,同供需圈,使用价值相同的

住宅,这类房产价格联系紧密并其互相牵制,而同一类别的

其他价格相似的住房则要以基准房价为现实基础,再按照

内部的个体条件分别进行调整,由此得到每个住房的评估

价值。 

2 吸收基准地价思想的合理性 

2.1 迎合税基评估特点 

根据其他国家经验,房产税征收范围将涉及绝大多数家

庭住宅,房产税税基评估的主要特点为数量众多且覆盖面积

大。基准地价均质性与其恰好形成对应。为保证评估价值的

时效性,短时间内大批量评估住房价值,在操作上具有一定

难度。基准地价体系在我国发展较为成熟,效果良好,房产税

税基批量评估吸收基准地价法的思想中,具备着良好的推广

可行性。 

2.2 周期性吻合 

不论是基准地价评估,还是房产税税基评估都具有周期

性。原则上基准地价要依据国资委规定每三年更新一次,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评估值所存在的时滞性。评估的成本以及价

格浮动都会影响到评估周期的长短,尽管我国房产税课税基

础评估还没有明确出台的具体办法,但纵观国外的其它已开

证房产税国家,这些国家对调整税基评估结果都具有稳定的

周期性,以美国、日本以及加拿大为例,其房产税税基评估的

调整周期分别是四年、三年以及一年。 

2.3 奠定信息基础 

当下,我国基准地价数据库已经在中等及其以上等级城

市实现了全覆盖；并且在大部分的县级市、建制镇等城镇也

完成了相应的地籍数据库建设工作。基准地价数据库主要是

发挥了信息资料的存储功能,这也给房产税税基评估夯实了

信息基础。尤其是对一些城市发展水平低或者是偏远地区而

言,基准地价的参考作用十分重要。基准地价提供了一个测

算不同区位房地产价值的基础价值类等。 

3 基于基准地价法的税基评估方法技术路线 

总的来说基于基准地价法的税基评估方法首先将住房

以外部区域性因素为评价标准而开展分类工作,对每类住房

的基准物业进行一一明确,以测算出评估基准日之基准物业

的价值作为其最终的基准房价。此外,同类别中的其余住房

就将基准房价作为其评估基础,通过比较内部个体因素进行

调整,最终得出评估值。 

3.1 住房类房地产综合分类 

一般认为影响房地产价值的区域性因素有商业繁华度、

道路通达度、交通便捷度、设施完备度等,根据这些因素对

住宅进行综合分类。同一类别内的住房仅需考虑影响房地产

价值的个体因素,以达到评估结果精确的目的。 

3.2 设立基准物业 

影响不同类型的住宅类房地产价值的主导因素不同,基

准物业的设立,使待估应税住房拥有稳定的参照物,稳定基

准房价,简化外部因素系数调整。选择的基准物业应具有典

型性、中庸性、稳定性与易辨性等特征。若同一类别中有别

墅、多层、小高层以及高层等房屋类型,都要设置基准物业

与其一一对应。 

3.3 基准房价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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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中的明确规定,市场比较法是

住宅价值评估的首选方法,运用此方法的注意事项为：收集

同类房产交易实例,剔除非正常交易的实例,交易实例的价

格类型对应的是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价格。此外,应该选择的

交易实例成交日期与评估基准日要最为接近。 

3.4 确定调整系数体系 

基准房价是对于同一类型房屋价格水平的客观表现,若

要想快速简易的测算出每一套住房的价值,必须要建立起基

准房价、应纳税住宅个体价值以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

系,并且要编制出基准房价于内部个体因素的影响下,会修

正为应纳税价值的调整系数。而修正因素具体是：容积率、

面积、房龄,朝向以及楼层等。 

3.4.1 建筑面积调整系数的确定 

若研究建筑面积与评估值的关系,就要保持房龄、楼层、

朝向、容积率等其他个体因素的一致。对面积范围进行划分,

要计算出面积范围与交易实例的对应均值；基准值取自于中

间面积的交易均值,例如：在 90 ㎡-110 ㎡的建筑面积范围

内的交易均值作为基准,而调整系数是1,其他面积范围的交

易均值同 90 ㎡-110 ㎡范围的交易均值进行对比,然后计算

出各面积范围所对应的调整系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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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K
-建筑面积的调整系数； 

j-iS
-各面积范围交易均值； 

10090 −S
-。 

3.4.2 房龄调整系数的确定 

房龄能够体现住宅的新旧程度,通常用建成年份表示。

若研究住宅评估价值与房龄的关系,就要保持面积、楼层、

朝向、容积率等其他个体因素一致。每个建成年份选择一定

数量的交易实例,计算出所有年份范围内的交易均值；同样

取中间范围年份交易均值作为基准比如：基准就取

2009-2011 范围的交易均值,同时记调整系数为 1,将其他年

份范围的交易均值与之相对比,再将各年范围的调整系数计

算出来,其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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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K -； 

j-iN
-各年份范围交易均值； 

10090 −S
-2009-2011 年份交易均值。 

3.4.3 楼层调整系数的确定 

楼层的差异会导致采光通风、出行便利、景色等不同,

进而影响住宅评估价值。通过市场调研发现楼层与住宅价格

的关系普遍遵循稳定的规律,即整栋楼中中间楼层单价最高,

中间楼层向两端单价逐渐递减。 

选择建筑面积、房龄、朝向、容积率等指标统一的交易

实例,将中间楼层或楼层范围作为基准楼层,楼层调整系数

为 1。计算出其它楼层范围调整系数,公式是：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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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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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K -； 

j-iF
-各楼层范围交易均值； 

MF -范围交易均值。 

3.4.4 朝向调整系数的确定 

由于我国处于北半球,因此大多数房子的朝向都为坐北

朝南,在朝向方面有统一的观点为“南为上,东次之,西又次

之,北不良”。在保持其他个体因素统一的基础上,将朝向为

南的住宅交易价格作为基准,其调整系数是1,将朝南住宅与

其他朝向住宅之间的交易均值进行对比,然后计算出每个朝

向的调整系数,公式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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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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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K -朝向调整系数； 

iT
-朝向住宅交易均值； 

NT -。 

3.4.5 容积率调整系数的确定 

容积率的定义是：住宅小区的建筑总面积和小区占地总

面积的比值。若其总楼层越高,则其容积率也就越高,所以不

同住宅类型对应着不同的容积率标准。由此容积率的调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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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也要根据住宅的类型,分情况而定。在同类住宅中,容积率

越小则更优,说明住宅区享有较为宽敞的绿化或公共区域,

其评估价值也就越高。 

以多层住宅为例,其容积率标准为0.8-1.2,基准就是容

积率标准中间值 1.0,而容积率调整系数是 1,于同类型住房

里选出同建筑面积、建筑年代、朝向以及楼层的住宅作为交

易实例,计算相同类型住房中其他住房的容积率调整系数,

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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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K -容积率调整系数 

iP
-； 

0.1P -。 

3.4.6 确定房地产税税基 

以上就已经计算出了所有的内部个体因素系数调整

体系,接下来就可以对房产税税基进行批量式的评估了。

在某一地区住宅分类定级,设定基准物业,评估基准房价

设为的基础上,某一待估房屋的价值则可以采用下列公式

进行计算： 

PTFNS KKKKKPV ×××××= 0  

式中, 

待估房屋价值V房地产税税基；而 PTFNS KKKKK 、、、、

均为修正系数,其对应的因素分别为：建筑面积、房龄、楼

层、朝向以及容积率。 

4 结束语 

在实际应用中,房地产税的税基评估是一项庞大且比较

艰巨的工作。本文通过控制变量法确定内部个体因素调整系

数,计算方法科学有效,但却有着很强的依赖性,需要大量而

精确的房地产基础数据和交易数据,其实这也是评估精确性

的一种客观保障。本文通过以上分析为房地产税税基批量评

估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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